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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软学院校〔2023〕74 号 
关于印发《广东东软学院学生重修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
学校各部门： 

为规范我校学生重修管理工作申请，加强学生学业管理工作，

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《广东东

软学院学生重修管理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广东东软学院学生重修管理办法 

 

 

广东东软学院 

2023 年 7 月 4 日 

 

 

广东东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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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东东软学院学生重修管理办法 
1 目的 

为加强学生学业管理工作，规范我校学生重修管理工作申

请，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此办

法。 

2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全日制本科及专科学生、留学生。 

3 术语 

学生因课程成绩不及格，或对课程成绩不满意，申请重新修

读该门课程并重新考试的称为重修。 

4 职责 

重修由教务部组织实施，各学院及相关部门配合。 

5 内容 

5.1 重修对象和范围 

5.1.1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必须重修: 

(1) 补考后成绩仍不及格者； 

(2) 因缺课、旷课等原因被取消考试资格者； 

(3) 因考试违纪或旷考等原因被取消补考资格者； 

(4) 集中实践类课程考核不合格者； 

(5) 非面授通识选修考核不合格者。 

5.1.2 结业的学生在结业后一年内，可申请不及格课程的重

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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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课程考核已合格,但为提高课程学分绩点者,可自愿

申请重修。 

5.1.4 选修课申请重修时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改选其他课

程。 

5.2 重修课程的教学安排 

5.2.1 重修课程由学校根据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,

学生须按照重修课表，按时参加重修课程的学习。 

5.2.2 重修课程的教学分为开班重修和插班重修等方式。重

修课程的教学和考核要求与正常课程相同,学生应按要求参加重

修课程全部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考核。 

5.2.3 重修课程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发生变化不再开设,由

开课学院指定相近课程进行重修。 

5.2.4 每学期重修不得超过 8 学分或者两个科目。 

5.3 重修办理程序 

5.3.1 学生须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理重修手续,具

体程序如下: 

(1) 重修报名:申请重修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务系

统完成重修课程网上报名； 

(2) 学院审核：学院对学生申请的重修课程进行审核； 

(3) 重修交费:重修申请经审核通过的学生，须按时缴纳重

修费用，逾期未交，将取消本次重修资格。 

5.3.2 学生未按以上流程办理重修手续,私自参加重修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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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,视为无效。 

5.3.3 学生申请换课重修的,由开课学院或相关专业负责人

指定相近课程，并通知教务部成绩管理人员。 

5.3.4 原则上重修课程不能免听，当重修课程与学生本人其

他正常课程的上课时间发生冲突时,由教务部统一办理免听。 

5.3.5 重修课程免听的分类:重修课程免听分为“全部免

听”和“部分免听”。教务部根据学生上课时间冲突情况办理

“全部免听”或“部分兔听"。 

5.3.6 集中实践类课程原则上不能申请免听。 

5.4 考核和成绩记载 

5.4.1 重修课程的考核分为过程考核与结课考核两类。 

5.4.2 办理了重修课程免听手续的学生应严格按照任课

教师制定的学习计划参加重修学习和课程考核。免听课程一律

不免考，即被批准免听的课程不需参加课堂学习，考勤不作扣

分处理，但需参加所有课程考核环节。 

5.4.3 一门课程多次重修,计算成绩及绩点时以最高成绩为

准。 

6 附则 

本办法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 

 


